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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人广州冲击波音像实业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高飞音像制品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 

提交日期: 2006-05-15 11:33:48  

四川高院知识产权庭维护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05)川民终字第5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冲击波音像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体育东路122号西塔1101室。  

法定代表人 朱磊，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 蒲星荣，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东津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飞，男，个体经营者，现经营字号金利通音像制品经营部。住所地四川省绵阳市成绵路1

巷35号电子商场二楼。  

委托代理人 邓小兵，男，汉族，1978年7月10日出生。住址四川省高县可久镇街道。  

上诉人广州冲击波音像实业有限公司因音像制品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4）绵

民初字第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在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广州冲击波音像实业有限公司又以与被上诉人高

飞就执行原审判决达成和解协议，于2005年4月4日申请撤回上诉。  

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广州冲击波音像实业有限公司撤诉申请系自愿提出，且不违背法律规定，应予准许。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六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准许上诉人广州冲击波音像实业有限公司撤回上诉。  

本案案件受理费1030元，由广州冲击波音像实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张 冰 

审 判 员 刘 巧 英 

代理审判员 陈 洪 

二○○五年四月五日  

书 记 员 赵 静 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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